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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整體而言，近年來我國國防政策由於受到中共主張「超限戰」，以及西方國家發展「不對稱作戰」、「斬首作戰」思潮之影響，復加以「反恐怖攻擊」、「重大災害」目前成為各國危機應變之核心議題，因此國軍肩負支援國內危機處理機制之角色遂分朝「軍事危機」、「反恐怖與暴動維安」、「災害救援」三大方向規劃。上述方向雖於字面上與國軍歷年來之相關作戰規劃無異，但實際上卻牽涉到任務型態之典範變遷。

受美國國土安全體系重整之影響，我國府院部分亦展開整體國土安全戰略、組織與相關機制之調整，但受到行政院組織調整未定之影響，大多數方案仍欠缺整合。

陸戰隊要在未來國防資源緊縮之環境下繼續維持優勢，就必須發展不同之戰術套餐（Tactical Packet/Package），包括因應實體環境，發展出適合多樣化任務型態需求之戰術思想、訓練與編裝。

以陸戰隊而言，由於被同時賦予戰略性攻擊兵力、首都衛戍反恐反斬首等多重角色，因此任務型態之轉變與整體建軍思想之調整勢在必行，也就是說，海軍陸戰隊的任務重心，必須自過去決戰境外的單純軍事行動，延伸至高度都市化脆弱複雜環境的境內安全問題。
壹、前言：國土安全戰略願景

我國國防部93年度國防報告書中明示：「我國現階段國防政策，係以預防戰爭、國土防衛、反恐制變為基本目標。」其中有關反恐制變部分更提及：國軍針對超過常規之危機與國家安全威脅，乃依照國家安全會議「國內重大緊急（突發）事件政府應變處理機制」所訂定之相關計畫與流程，以有效支援政府遂行重大國安危機之管理。

整體而言，近年來我國國防政策由於受到中共主張「超限戰」，以及西方國家發展「不對稱作戰」、「斬首作戰」思潮之影響，復加以「反恐怖攻擊」、「重大災害」目前成為各國危機應變之核心議題，因此國軍肩負支援國內危機處理機制之角色遂分朝「軍事危機」、「反恐怖與暴動維安」、「災害救援」三大方向規劃。

上述方向雖於字面上與國軍歷年來之相關作戰規劃無異，但實際上卻牽涉到任務型態之典範變遷。理由有二：

一、由於時空環境之變化，戒嚴時期以軍政為主、民政為輔之危機處理與緊急應變機制，已逐漸演變為各行政部門分工精細，專業能力與權責範圍不斷擴充之局面，因此國軍執行任何危機處理任務時，勢必需要與行政專業單位密切合作，並發展具備「高度協調性」之戰術協定，以取代傳統之純軍事作戰準則。

二、過去我國國防建軍乃以遠征軍型態為藍本，各部隊編制完整之獨立後勤作業能力，並可同時執行戰地政務等民政作業，但由於國防政策之變遷，國軍精銳部隊編制逐年縮減，僅維持核心軍事作業能力，近年來由於「反恐制變」成為主要之戰略規劃目標之一，如何在「自家院內作戰」成為亟待克服的難題。因此必須檢討傳統上僅適用於對外打擊之戰術訓練，重新規劃部隊裝備之需求、開發適用於台澎金馬地區之城鎮作戰準則，並能充分整合利用非軍事後勤資源，以因應發生於境內之危機。

此種任務型態之轉型，其背後所必須具備之指導原則，本文稱之為「國土安全戰略」。國土安全戰略（Homeland Security Strategy）〔註一〕與國家安全戰略（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為密不可分之二面：國家安全戰略以國家利益為核心，軍事行動之部署意在於促進或阻止影響國家安全之因素。國土安全戰略與國家安全戰略之間的最大區別，在於國土安全戰略以內部防衛為主，其策略縱深不僅在於確保傳統軍事行動中的國土安全環境，更重要的是非傳統軍事行動，甚至非軍事犯罪行為的防範。由於科技的發展與資訊的流通，非軍事犯罪行為的影響甚至逼近軍事行動，但軍事單位之主要任務思考仍在於因應軍事威脅，如何超脫傳統軍事/非軍事之二分思維，將「國土安全」發展為任務規劃主軸之一，並深化至戰術層次，是軍事決策者必須嚴肅面對的挑戰。

此外，就本軍而言，因應「反斬首」戰略規劃構想，目前已調動清泉崗陸戰旅至林口台地，未來將與憲兵部隊聯合擔任「首都近衛部隊」之任務。但海軍陸戰隊長期以來做為戰略預備單位，為遠征軍之編制與戰術構想，與衛戍部隊之需求將有所不同。就陸戰隊建軍方向而言，並未放棄做為戰略打擊武力之規劃目標，但如同美軍陸戰隊於伊拉克戰役中同樣必須投入安全秩序維持任務，因此為順利擔負首都衛戍部隊角色，甚至發展成國軍部隊中能全方位執行傳統/反恐軍事任務之完整戰力，陸戰隊應檢討傳統戰術訓練中，過於單調之作戰想定。

更進一步說，陸戰隊要在未來國防資源緊縮之環境下繼續維持優勢，就必須發展不同之戰術套餐（Tactical Packet/Package）〔註二〕，包括因應實體環境，如多層次交通廊道與緊密街廓環境、高層與地下建築、橋樑與堤岸等，以及針對不同特性之緊急事件演化架構，如傳統飛彈或生化攻擊、特種部隊入侵、恐怖攻擊、人質劫持危機、大型災害等，發展出適合多樣化任務型態需求之戰術思想、訓練與編裝。

本文首先針對近年來變動最為劇烈之美國國土安全體系，分析其發展趨勢與內涵以做為我國之借鏡，並說明我國目前國土安全戰略與緊急應變規劃機制，藉以探討本軍在未來國土安全戰略願景中，所必須面對之任務型態轉型與挑戰。

貳、美國國土安全系統的發展趨勢

911事件的發生，不僅衝擊美國國家安全體系，更引發一連串戰略思考之轉變與行政體系之重整。首先其國會於2002年通過國土安全法（Homeland Security Act），並藉由所謂「國土安全總統命令（Homeland Security Presidential Directive，HSPD)」的頒佈（如表一），架構美國建國以來最為複雜的國土安全系統。其中最為重要的，就屬同時規範全新的政府組織架構與戰略性計畫的「國土安全第五號總統命令（HSPD-5）」，該命令提櫫了：「為做好對恐怖攻擊、重大災害以及其他緊急情況的預防、整備、應變和重建，美國政府應制定一項全面性的國內事故管理方法。在國內事件方面，美國政府應將危機管理和後果管理做為一項整合性的功能，而不是兩個獨立的功能。國土安全部部長是負責國內事故管理的首席聯邦官員，按照2002國土安全法，國土安全部部長負責協調美國關於恐怖攻擊、重大災害和其他緊急情況的整備、進行應變和重建的聯邦行動。」

國土安全部依HSPD-5指示，建構國家事故管理系統(National Incident Management System，NIMS），並編擬國家應變計畫(National Response Plan，NRP)提交國家安全委員會審查。國家事故管理系統（NIMS）及國家應變計畫(NRP)為美國事故管理的一元化跨出了重要的一步。這是第一次美國政府整合國內的預防、整備、應變及重建行動，並以全面性災害為對象的計畫。此一計畫的目標是在確認包括聯邦政府部門、軍方、地方政府等所有政府層級、私部門及民眾在面對災害及緊急危機時可以很順利的溝通，以確保能順利整合全國的共同力量來協助國土安全。

國家應變計畫（NRP）是將各個聯邦單位的應變計畫、原有的聯邦應變計畫（Federal Response Plan，FRP）、反恐作業概念計畫（Concept of Operations Plan）等整合成一個單一且全面性的計畫，以在災害應變時協調聯邦資源的管理、及跨部會的合作。簡言之，HSPD-5的戰略意圖非常的清楚，就是將國內事故管理在國土安全部的指揮下予以一元化。NIMS及NRP之相關規劃茲簡介如下：

NIMS對於處理國土安全與危機而言，最具革命性之處，乃在於其核心構成為一危機處理之「標準化平台」，目的在於澈底改善過去聯邦執法機構、軍方單位之間，於處理境內安全事務時，各行其政且無法有效溝通的困境。NIMS的標準化對象共有六大領域，包括指揮及管理（Command and Management）、整備（Preparedness）、資源管理（Resource Management）、通訊及資訊管理（Communications and Information Management）、支援技術（Supporting Technologies）、系統持續管理及維護（Ongoing Management and Maintenance）。

此六大標準化領域中，指揮管理與通訊管理與軍、民政單位間之協調合作最為密切。

在跨部會合作之行政架構部分，美國國土安全體系也新設兩個負責協調的組織：「國土安全作業中心」（Homeland Security Operation Center，HSOC）〔註三〕及「跨部會事故管理小組」（Inter-agency Incident Management Group，IIMG）。國家應變計畫將原有數個聯邦部會的指揮中心整合成「國土安全作業中心HSOC」，HSOC直屬於國土安全部總部，也就是「國家緊急應變中心」（National Emergency Operations Center，NEOC），是國內事故管理的執行、通訊和資訊的主要中心，並負責情勢監控和狀態處置的控管，以維護國土安全的整體穩定性。而重大事故現場部分，所有聯邦單位的現場緊急事務處理將會經由協調官（Federal Coordinating Officer）或首席聯邦官員（Principal Federal Official）主導的聯邦「聯合現場辦公室」（Joint Field Office，JFO）進行溝通協調及合作下圖一為恐怖攻擊事件之指揮架構，說明了從HSOC與第一線指揮單位之關係，圖二則說明NIMS與NRP於國土安全事務中的角色。

整體而言，美國國土安全系統之規劃，以下列三大原則為基礎：

1.預防恐怖攻擊。

2.降低美國境內各項設施與制度之脆弱度。

3.一旦受攻擊，損害能最小化並能迅速復原。

參、我國國土安全戰略與緊急應變　　機制之規劃

我國目前於法令位階，並無明文規定所謂國土安全體系之範圍。但依照行政院組織法修正草案之定義，原內政部將改名為「內政及國土安全部」，下轄警政、消防、移民、海岸巡防、役政等業務，並於行政院下轄「國土安全處」，統合全民防衛、反恐、防疫、核子事故與資通安全等相關業務，因此依據此一修正案為行政院重大政策之角度，我國現行國土安全體系約可包括治安犯罪偵防、移民與國籍事務、災害防救、全民防衛、防疫、核子事故、反恐、資通安全等八大體系。

但受到行政院組織調整未定之影響，大多數方案仍欠缺整合。惟以實務面而言，本軍被列入國軍反恐、反斬首與快速反應衛戍戰力之同時，如何與現有緊急應變機制結合，目前仍無細緻之規劃。故本文認為，就此部分議題，本軍宜進行深入之探討，以因應屆時需執行支援任務時，如何充分配合各行政部門之專業能力與資源，順利指揮、協調、溝通並完成任務。

以我國現今國土安全戰略之政策目標而言，在於建構完善的「國土安全網」，但目前我國的災害防救與危機處理業務分由數項不同的法令規範，並建置各自的防救與危機管理體系，諸如：

※反恐怖行動法（草案）：國安系統的情勢研判、情報整合、決策小組與行政院的反恐怖行動政策會報、反恐怖行動管控辦公室、中央反恐怖行動應變中心。

※災害防救法：中央災害防救會報、行政院災害防救委員會、中央災害應變中心。

※核子事故緊急應變法：核子事故中央災害應變中心。

※傳染病防治法：中央流行疫病指揮中心。

※資通安全：行政院資通安全會報。

※全民防衛動員準備法：行政院全民防衛動員準備業務會報。

各種災害應變體制，係因應事件不同性質而作設計，各有其功能考量，如發生單純的水災、重大火災、空難等災害事故，依災害防救機制因應即可，無需啟動傳染病防治、反恐怖行動等其他機制；惟若災害具有多重面向性質，或災害的肇始原因不明，例如大規模的傳染病可能因生物恐怖攻擊而起，進一步影響到經濟社會活動或民眾恐慌時，各分立災害應變機制將無法因應，必須提升處理層級，啟動反恐應變機制，並依事件需要結合全民防衛動員準備體系下各項備援機制，但各應變機制銜接過程中，有關指揮層級提昇、決策中心改變、應變地點更換等問題，仍待持續解決。

因此為因應未來可能發生之複合性災害，並防範各種緊急事故可能造成社會及經濟恐慌，甚至軍事與準軍事行動造成之國土安全危機，災害防救應變體制應與反恐怖行動、傳染病、核子事故、資通安全等緊急事故應變體制整合，並將民防、緊急醫療等支援體系與全民防衛動員體系做為備援主軸，做到「專業分工、多軌並行、銜接升級、府院協同」，有效整合與協調各項應變與支援體系，形成堅實綿密的「國土安全網」，是目前亟需完成的迫切任務。

圖三為現行中央災害防救體系之架構圖，事實上現行災害防救機制面臨四大問題，包括：

一、事權過度切割，統合量能不足。

二、經驗無法累積傳承。

三、地方災害應變救援過度依賴中央。

四、防災資訊通訊系統未能充分整合為建立整體、全方位（All-Hazard Approach）的國土安全體制，達成建構完善「國土安全網」的政策目標，災害防救體系必須整合所有軍、民政單位，儘早調整，期建立一元化、全方位、全民參與的災害防救、危機管理體系。

目前行政院提出以下初步規劃構想：

一、平時（預防階段）

行政院院本部設置專責單位（名稱暫訂國土安全處），專職人員由行政院災害防救委員會人員納入，專責處理全民防衛、反恐、災害防救、傳染病疫病、核子事故等災害防救與危機處理相關業務，並由政務委員負責督導。「行政院國家搜救指揮中心」併入「內政及國土安全部」。

二、災時（應變階段）

重大災害、恐怖攻擊事件發生或有發生之虞時，成立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並依災害規模，分二級開設運作。另由行政院院本部「國土安全處」專職人員派駐應變中心各分組處理救災應變，發揮輔佐應變中心各相關分組組長及相關部進駐專責人員應變處理之幕僚功能。

圖四、五揭示行政院組織改造前、後之中央災害防救體系之調整步驟：

此外，針對反恐與災害管理機制之整合部分，93年11月16日召開之反恐怖行動政策小組會議，業已通過「我國反恐怖行動組織架構及運作機制」，對於反恐怖行動應變體系，於平時或變時的組織架構及其運作機制，均已明確規範。其中平時（危機預防階段）由國安系統成立「國家安全會議情勢研判小組」、「國家安全局反恐怖情報整合中心」，行政院成立「行政院反恐怖行動政策會報」及「行政院反恐怖行動管控辦公室」。變時（危機處理階段）由國家安全會議成立「反恐怖行動危機處理決策小組」，當發生兩種以上類型恐怖攻擊事件時，行政院成立「反恐怖攻擊一級應變中心」，當發生單一類型恐怖攻擊事件，各主政部會成立「反（各類型）恐怖攻擊二級應變中心」，各縣市政府成立「現地應變中心」。

依上述規劃原則，本文認為就國土安全戰略而言，反恐與災害防救機制未來應發展為同一應變體系，其整理各單位現有之建議如下：

(一)行政院組織改造前－反恐、災害防救機制仍暫以分立為原則

組織改造前災害應變機制調整與現行反恐怖行動組織架構及編組，在建置原則與作法上類似，且在執行主體、決策處理、涵蓋範圍、事件型態、事件特性及資訊掌握等方面（如附表）均能相輔相成；惟有關指揮層級提昇、決策中心改變、應變地點更換等問題仍待持續解決。為強化「平時」與「災時」之聯結，並整合共同平台如下：

1.平時：「行政院災害防救委員會」與「反恐怖行動管控辦公室」可協同作業，透過聯繫會報等方式，讓相關業務及情資能緊密結合，以利資源共享，強化反恐與防災能量。

2.變時：反恐與災害應變中心整合，避免各種反恐及災害應變體制之介面無法銜接、運作，例如人為災害事故之應變機制與反恐危機處理機制相同，恐怖攻擊行動發生或有發生之虞時，而造成災害或可能造成災害時，各級政府應依災害防救法規定啟動災害防救機制，並受反恐怖攻擊應變中心之指揮。

(二)行政院組織改造後－反恐、災害防救體制合一

1.平時：於行政院院本部設置專責單位（暫稱國土安全處）建構國土安全政策溝通協調平台，並將「中央災害防救會報」及「行政院反恐怖行動政策會報」合併成立任務編組的「國土安全政策會報」（暫訂），統籌反恐、防災等相關幕僚業務，將反恐與防災整合，形成全方位之危機管理體制。

2.災時：一級（大規模多重天然或人為災害、二類型以上恐怖攻擊事件）應變中心由行政院副院長擔任；二級（重大天然或人為災害、單一類型恐怖攻擊事件）應變中心的指揮官由政務委員擔任。

表二為我國反恐危機處理機制與災害防救體系對照表

肆、海軍陸戰隊之任務型態與面臨　　的挑戰

完成對於美國國土安全體系之分析，及我國反恐怖與緊急應變機制之探討後，本文必須重新回到與國軍未來轉型與發展有關之議題。事實上除萬安系列演習以外，從漢光20號演習開始，我國政府始正視軍方參與境內安全事務之相關演訓需求。3月份中國通過「反分裂國家法」後，國防部所公布的年度重大演訓「漢光21號演習」，規劃了城鎮戰、反恐、反超限戰等重點項目，以防範共軍「猝然攻擊」、「速戰奪台」之企圖，這些久未驗證的項目被納入年度重大演訓計畫執行，顯示了整體國土安全戰略的部署縱深有所調整。

此外，漢光21號演習的演訓團隊，已確定跨出國防部之範疇，納入內政部、海岸巡防署轄下之單位進行協同演練，此一重大改變實值得肯定。但本文認為，即使演習集合所有與國防安全、國土安全之單位共同參與，整體觀察之結果，仍侷限於注重單一任務、呈現單一戰技訓練成果之展示型演練，是否能因應一旦發生複合性危機時，所需面對的龐雜環境，則有待實際事件之進一步驗證。甚至更重要的，如何在作戰指揮層次，與民政執法、專業救災部門能夠橫向整合，吾人並未得到具體之結論。

從前述探討中，筆者認為確能呼應本文前言所主張，在未來國土安全戰略之需求下，國軍部分單位必須面臨任務型態之典範變遷。以本軍而言，由於被同時賦予戰略性攻擊兵力、首都衛戍反恐反斬首等多重角色，因此任務型態之轉變與整體建軍思想之調整勢在必行，也就是說，海軍陸戰隊的任務重心，必須自過去決戰境外的單純軍事行動，延伸至高度都市化脆弱複雜環境的境內安全問題。以下即針對此任務型態之轉變，分別闡述陸戰隊在戰術、戰技與程序各層面之挑戰與建議。

一、亟需發展「城鎮地區值勤協定」，搭配專業執法部門執行任務

根據相關報導指出：「為考量未來台澎防衛作戰，國軍需要一支戰時能在戰時就近防衛首都的重要戰略目標、境內能搜捕敵滲透部隊、維持治安及保護重要人員或據點的特戰武力，因此，海軍陸戰隊基於反斬首行動勢在必行，已將陸戰第66旅由台中清泉崗基地北移到台北林口基地擔任近衛防衛軍任務〔註四〕。」、「陸戰隊66旅改變任務賦予為近衛陸戰旅，未來將與憲兵成立中央警衛指揮部配合，共同防衛台北市。其中陸戰隊66旅配有攜帶式防空飛彈，掃雷運兵直升機、AAV-7兩棲登陸戰車。而憲兵202指揮部擁有復仇者防空飛彈，並將配置國軍新研發的雲豹八輪甲車，共同建構首都快速打擊武力〔註五〕。」

本文認為，若上述報導之任務內容屬實，陸戰隊將立即面對欠缺相關值勤準則之窘境。整體來說，無論是平時反恐任務或戰時依令接戰，均牽涉到必須面對一般民政部門如警察、消防、醫護、電力、電信等單位，同時大規模災變管理動員的特殊狀況，因此如何建立一套可行的系統，迅速聯繫並協調不同來源的專業單位，就成為最關鍵的問題。因為一旦台北都會地區發生大規模危機時，陸戰隊若在欠缺「城鎮地區值勤協定」此一指揮協調系統之規範下，貿然進入市區執行所謂「搜捕敵滲透部隊、維持治安及保護重要人員或據點」任務時，將有可能造成單位間衝突甚至不必要之傷亡。

發展這種橫跨軍民系統的指揮協調機制，以美國的經驗而言主要是一套稱為災變指揮系統（Incident Command System,ICS）的整套規範。這套規範基本上遵循來自於美軍的規格與標準，尤其是在C4ISR〔註六〕部分，所有的災害管理單位被要求必須能夠完全與美軍系統整合：不僅在於裝備層次，而且包括準則、術語以及指揮系統人員的有效溝通與協調。ICS的特色，在於發展跨機構、跨職能，適用於各種災害的指揮體系。而最重要的概念，就是必須兼顧所謂執行、後勤、資源管理、參謀作業的均衡。

前文曾提及，陸戰隊若被賦予境內城鎮地區相關安全任務時，勢必需要開發協調性高之戰術準則。因此本軍若能應用ICS之訓練，迅速發展出「城鎮地區值勤協定」，以有效搭配（或指揮）專業執法部門執行任務，才能因應都市地區值勤之需求。

二、應儘速規劃反斬首與衛戍部隊之特殊戰術訓練及採購專業裝備

所謂「斬首」(DecapiTation)事實上有雙重意義：軍事上的──因應突發性攻擊。非軍事上──因應可能的災變。無論任何一種，其目的均在於維持中央政府之有效運作。因此在反斬首與衛戍部隊之戰術上，與一般軍事任務不同之處，除需在後勤作業、非戰鬥勤務上必須與友軍（憲兵）或執法單位共同進行外，更必須面對城市地區緊密發展之街廓帶來之機會與威脅。

前文曾提及，陸戰隊可發展不同之戰術套餐（Tactical Packet/Package），包括因應實體環境，如多層次交通廊道與緊密街廓環境、高層與地下建築、橋樑與堤岸等，以及針對不同特性之緊急事件演化架構，如傳統飛彈或生化攻擊、特種部隊入侵、恐怖攻擊、人質劫持危機、大型災害等，發展出適合多樣化任務型態需求之戰術思想、訓練與編裝。

就過去筆者參與本軍戰術訓練之經驗，針對以下訓練項目，宜儘速規劃全新之課程：包括城鎮街道認記與座標判定、戰術偵巡之執行程序、伏擊與反伏擊之訓練、誤擊友軍之預防、搜尋與保護重點人士之訓練、與其他專業執法機構合作之訓練等。其中陸戰隊袍澤亦必須熟悉執法機構之標準作業程序，並充分瞭解「在自家院內作戰」之道德風險。因一旦展開任務部署，如何避免平民傷亡，甚至能否以重砲轟擊市區以殲滅敵軍等問題，若無事先規劃與共識，勢必引起部隊內部之不安。

此外，因本軍長期被賦予陸戰遠征軍之角色，多配置適合野外開闊地形之重型武力，極度欠缺城鎮地區所必要之裝備。因此建議本軍可立即向層峰反映，全面為陸戰隊添購反恐、衛戍勤務所需之先進裝備，包括武裝偵巡裝備、輪型裝甲車、SWAT裝備、衛星定位系統、與憲警消等單位互聯之戰術通訊裝備、甚至考慮非致命性武器之採用等。

三、針對未來之任務型態，進行部隊領導幹部之再培養

一般時期的部隊需要經理型的管理階層，有效的規劃其專業訓練、計畫能力以及團隊默契。但是一旦面臨危機狀況時，管理階層不僅必須成為戰場指揮官，更需具備特殊之領導技能。例如美國國土安全部，對於執行城鎮地區應變任務的特遣部隊指揮官，就有如下的要求：（FEMA，2002）

(一)對於國家事故管理系統（NIMS），國家應變計畫（NRP）、聯邦緊急管理署城鎮災害搜救應變體系之組織架構、運作程序、安全規範、術語以及通訊協定，具備綜合性的知識。

(二)對於特遣部隊功能、城鎮搜救作業、戰術、戰略與安全考量，具備綜合性的知識。

(三)在任務指派期間，能有效的協調與指揮特遣部隊，以發揮部隊之多重功能。

(四)具備超強的人際關係處理能力。

(五)具備充分能力開發和利用整合性行動計畫的概念和流程。

(六)具備良好之跨機構協調能力，以及能與各種不同技術部門與其他組織合作愉快。

(七)廣泛了解其他災害應變組織。

(八)能有效的以口語和書面進行溝通。

(九)對慣用於支援城鎮搜救任務與標的可行技術的應用，具備執行知識。

(十)具有彈性、臨機應變、分享資訊、堅忍不拔的處理衝突和解決問題的能力。

(十一)在高度廢墟環境中能安全的發揮功能。對於位在狹隘限制空間、低標準狀況以及危害狀況中的人身安全，具備經驗和訓練。

陸戰隊在面對任務轉型挑戰之同時，建議規劃各級領導幹部之再培養課程與教育，使其具備類似上述之特質與條件，以有效凝聚共識，成為本軍未來在國土安全戰略角色拓展上之堅固基礎。

伍、結語

由於我國國防體系關於指揮系統之規劃，乃以傳統之軍--民政作為區隔標準，惟美國發生911事件後，境內安全事務已朝向整合軍民機構之一元化目標邁進，因此國軍原有規劃之戰時指揮體制，在時空環境之變遷下是否依舊適用？值得進一步探討。建議可參考美方之發展趨勢，並考量目前我國規劃反恐應變體系之經驗，於發生軍事衝突威脅境內安全時，如何整合軍方與行政機構中專業緊急應變部門這兩種不同之指揮型態與資源，以發揮其最大效益，乃為我國國土安全戰略之重要議題之一。

再者，我國國土安全戰略之規劃，至今雖仍處於發展中之不確定階段，但海軍陸戰隊卻已提前肩負起於危機應變時捍衛中樞之責任。本文之論點，立基於陸戰隊若朝向涉入反恐、反斬首、首都衛戍等，與傳統戰略攻擊武力角色不同之任務型態時，所應具備之戰術專業能力，即需有所擴充與調整。故本文茲整理以上相關資訊與建議，供陸戰隊先進卓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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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註一：911事件後，美國成立國土安全部（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 DHS），統整過去所有與緊急應變有關之聯邦部門，同時亦提出「國土安全戰略」之構想。由於過去美國長期忽略本土遭受攻擊，甚至境內突變之可能性，因此國土安全戰略構想的發展，反而與長期受戰爭風險威脅的我國有所契合。相關規劃詳見美國白宮出版之The National Strategy for Homeland Security」一文。
註二：「戰術套餐」此一名詞廣見於美國執法部門，因面對之治安環境與歹徒特性日趨多樣，官方執法單位乃針對不同之環境需求，分別發展因應之戰技、戰術與程序（TTP），如鎮暴、反恐、攻堅與人質解救、重要人物保護、群眾管理、都市偵巡、建築警衛等，遇狀況時可立即選定套餐內容加以應用。近年來由於美軍多次參與低強度衝突等維和任務，以及受伊拉克戰爭之影響，亦開始使用戰術套餐之概念來訓練部隊，也發展出多樣化的武器、裝備設計與戰術經驗。在國軍各軍種訓練中，則極度欠缺此概念。
註三：國土安全作業中心（HSOC）的配置，至少包括農業部(USDA)、國防部(DOD)、能源部(DOE)、衛生和福利部(HHS)、國土安全部(DHS)、內政部(DOI)、司法部(DOJ)、勞工部(DOL)、國務院(DOS)、交通部(DOT)、退伍軍人事務部(DVA)、環保署(EPA)、中央情報局(CIA)等單位。
註四：東森新聞報記者林弘展／台北報導 2005-02-16
註五：台灣日報記者洪哲政2005-02-17

註六： C4ISR—command, control, communications, computer systems, intelligence, surveillance and reconnaissance Integrated systems of doctrine, procedures,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s, personnel, equipment, facilities, and communications designed to support a commander’s exercise of command and control across the range of military operations. 指整合指揮、管制、通信、電腦、情報、監視、偵察七大要素的指揮管制概念。
